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5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鄭雅凌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

000○000○000○000○000號

法定代理人  利明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人 之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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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波波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芮緁 

債  權  人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

限制：（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越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

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並不得有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禁止為賭博、投機行為、搭乘高鐵、飛行器、出國旅遊或

遊學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或美容醫療等行為，非緊急必要，

不得搭乘計程車。（三）不得買賣不動產，且不得為金錢借貸或

投資金融商品（如股票、基金等）。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

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

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

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

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

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前條第2項、第3項規

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次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

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法院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

得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再

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

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

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0條、第

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

64條之1規定，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

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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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10分之9已用於清償時，法

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

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

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

額，逾5分之4已用於清償時，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其次，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

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當地每人每月

最低生活費用1.2倍定之。同條第2項亦明定，受扶養者之必

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

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32號

裁定自民國113年3月28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

裁定在卷可稽。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

於113年9月11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54號

函，通知債權人表示意見，惟未獲可決。

三、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

認其已盡力清償：

　㈠債務人現任職於一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

新臺幣（下同）23,539元，有其提出之在職證明書、薪資明

細、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爰以

23,539元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其償債能

力之基礎。又債務人於更生開始時，除上開收入外，尚有國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該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8,022元；至其名下雖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104年出

廠），惟車齡已9年，依財政部賦稅署106年2月3日台財稅字

第10604512060號令修正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計算其

現值，顯無清算實益，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

料查詢結果表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5日國

壽字第1130082252號函在卷可考。　

　㈡債務人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

勞、健保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7,068

元，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數額未逾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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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部所公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

1.2倍即17,076元，應屬可採。其次，債務人目前扶養其

母，其母112年申報利息所得1,758元，名下有1輛汽車及國

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該財產未經變價前無從用

以支應日常生活所需，而此扶養義務應由債務人及其手足共

2人共同負擔，其母有於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

公司之存款138,285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親屬系統表、戶籍謄本及彰化商業銀行潮州分行113年9

月3日彰潮字第1130059號函在卷可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

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為核算標準，債務人應分擔之扶養

費為每月7,578元【計算式：（00000-000000÷72）÷2＝

7578】，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分擔4,269元，亦屬可採，爰以

每月4,269元列計其應分擔之扶養費數額。

　㈢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收入為23,539元，扣除必要

生活支出17,068元及扶養費4,269元，僅餘2,202元【計算

式：00000－00000－0000＝2202】，尚不足負擔其所提更生

方案每月清償之金額2,313元，惟債務人尚有保單解約金

8,022元可供攤提作為更生方案每期清償之金額，故每期清

償之金額可提高為2,313元。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規定，債

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

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

後之餘額，逾10分之9已用於清償時，法院應認為債務人已

盡力清償。本件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還款總額如超

過上開餘額之10分之9即149,909元【計算式：（2202×72＋

8022）×90%＝149909，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即應認為

債務人已盡力清償，而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於履行期間之

還款總額為166,536元，多出16,627元，揆諸前揭規定，自

可認其已盡力清償。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依其財產收入狀況，可

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

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其更生方案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

決，仍應逕予認可，爰併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就其生活程度

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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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2,313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12.44%。

5.債務總金額：1,338,864元。

6.清償總金額：166,536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

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

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

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

每期清償金

額

6年清償總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176,341 305 21,960

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431,962 746 53,712

3 星展(台灣)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163,773 283 20,376

4 創鉅有限合夥 100,000 173 12,456

5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7,636 31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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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波波金融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000 34 2,448

7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

公司

29,152 50 3,600

8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

400,000 691 49,752

總

計

1,338,864 2,313 166,536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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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鄭雅凌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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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利明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人 之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波波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芮緁  
債  權  人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限制：（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越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並不得有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二）禁止為賭博、投機行為、搭乘高鐵、飛行器、出國旅遊或遊學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或美容醫療等行為，非緊急必要，不得搭乘計程車。（三）不得買賣不動產，且不得為金錢借貸或投資金融商品（如股票、基金等）。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前條第2項、第3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次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法院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得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再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0條、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64條之1規定，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10分之9已用於清償時，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5分之4已用於清償時，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其次，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2倍定之。同條第2項亦明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32號裁定自民國113年3月28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裁定在卷可稽。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於113年9月11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54號函，通知債權人表示意見，惟未獲可決。
三、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已盡力清償：
　㈠債務人現任職於一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新臺幣（下同）23,539元，有其提出之在職證明書、薪資明細、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爰以23,539元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其償債能力之基礎。又債務人於更生開始時，除上開收入外，尚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該保單價值準備金為8,022元；至其名下雖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104年出廠），惟車齡已9年，依財政部賦稅署106年2月3日台財稅字第10604512060號令修正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計算其現值，顯無清算實益，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5日國壽字第1130082252號函在卷可考。　
　㈡債務人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勞、健保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7,068元，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數額未逾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即17,076元，應屬可採。其次，債務人目前扶養其母，其母112年申報利息所得1,758元，名下有1輛汽車及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該財產未經變價前無從用以支應日常生活所需，而此扶養義務應由債務人及其手足共2人共同負擔，其母有於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之存款138,285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親屬系統表、戶籍謄本及彰化商業銀行潮州分行113年9月3日彰潮字第1130059號函在卷可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為核算標準，債務人應分擔之扶養費為每月7,578元【計算式：（00000-000000÷72）÷2＝7578】，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分擔4,269元，亦屬可採，爰以每月4,269元列計其應分擔之扶養費數額。
　㈢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收入為23,539元，扣除必要生活支出17,068元及扶養費4,269元，僅餘2,202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2202】，尚不足負擔其所提更生方案每月清償之金額2,313元，惟債務人尚有保單解約金8,022元可供攤提作為更生方案每期清償之金額，故每期清償之金額可提高為2,313元。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規定，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10分之9已用於清償時，法院應認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本件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還款總額如超過上開餘額之10分之9即149,909元【計算式：（2202×72＋8022）×90%＝149909，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即應認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而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於履行期間之還款總額為166,536元，多出16,627元，揆諸前揭規定，自可認其已盡力清償。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依其財產收入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其更生方案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仍應逕予認可，爰併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就其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2,313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12.44%。
5.債務總金額：1,338,864元。
6.清償總金額：166,536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6年清償總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76,341

		305

		21,960



		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1,962

		746

		53,712



		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3,773

		283

		20,376



		4

		創鉅有限合夥

		100,000

		173

		12,456



		5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636

		31

		2,232



		6

		波波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34

		2,448



		7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29,152

		50

		3,600



		8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691

		49,752



		總計

		


		1,338,864

		2,313

		16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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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54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鄭雅凌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000○000○000○000號

法定代理人  利明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人 之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波波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芮緁  

債  權  人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

限制：（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越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

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並不得有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

（二）禁止為賭博、投機行為、搭乘高鐵、飛行器、出國旅遊或

遊學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或美容醫療等行為，非緊急必要，

不得搭乘計程車。（三）不得買賣不動產，且不得為金錢借貸或

投資金融商品（如股票、基金等）。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

    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

    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

    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

    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時

    ，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前條第2項、第3項規定，

    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次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

    其他固定收入，法院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得不

    經債權人會議可決，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再按，法

    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0條、第64條第

    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64條之

    1規定，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

    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

    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10分之9已用於清償時，法院宜認

    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

    方案履行期間，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

    5分之4已用於清償時，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其次，

    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

    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用1.2倍定之。同條第2項亦明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

    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

    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32號

    裁定自民國113年3月28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

    裁定在卷可稽。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

    於113年9月11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54號函

    ，通知債權人表示意見，惟未獲可決。

三、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

    認其已盡力清償：

　㈠債務人現任職於一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

    新臺幣（下同）23,539元，有其提出之在職證明書、薪資明

    細、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爰以23

    ,539元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其償債能力

    之基礎。又債務人於更生開始時，除上開收入外，尚有國泰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該保單價值準備金為8,022

    元；至其名下雖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104年出廠）

    ，惟車齡已9年，依財政部賦稅署106年2月3日台財稅字第10

    604512060號令修正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計算其現值

    ，顯無清算實益，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華

    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

    詢結果表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5日國壽字

    第1130082252號函在卷可考。　

　㈡債務人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勞

    、健保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7,068元

    ，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數額未逾衛生福

    利部所公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

    倍即17,076元，應屬可採。其次，債務人目前扶養其母，其

    母112年申報利息所得1,758元，名下有1輛汽車及國泰金融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該財產未經變價前無從用以支應

    日常生活所需，而此扶養義務應由債務人及其手足共2人共

    同負擔，其母有於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之

    存款138,285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親

    屬系統表、戶籍謄本及彰化商業銀行潮州分行113年9月3日

    彰潮字第1130059號函在卷可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活費

    之1.2倍即17,076元為核算標準，債務人應分擔之扶養費為

    每月7,578元【計算式：（00000-000000÷72）÷2＝7578】，

    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分擔4,269元，亦屬可採，爰以每月4,269

    元列計其應分擔之扶養費數額。

　㈢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收入為23,539元，扣除必要

    生活支出17,068元及扶養費4,269元，僅餘2,202元【計算式

    ：00000－00000－0000＝2202】，尚不足負擔其所提更生方案

    每月清償之金額2,313元，惟債務人尚有保單解約金8,022元

    可供攤提作為更生方案每期清償之金額，故每期清償之金額

    可提高為2,313元。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規定，債務人之財

    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

    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

    ，逾10分之9已用於清償時，法院應認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

    。本件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還款總額如超過上開餘

    額之10分之9即149,909元【計算式：（2202×72＋8022）×90%

    ＝149909，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即應認為債務人已盡力

    清償，而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於履行期間之還款總額為16

    6,536元，多出16,627元，揆諸前揭規定，自可認其已盡力

    清償。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依其財產收入狀況，可

    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

    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其更生方案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

    決，仍應逕予認可，爰併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就其生活程度

    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2,313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12.44%。 5.債務總金額：1,338,864元。 6.清償總金額：166,536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6年清償總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76,341 305 21,960 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1,962 746 53,712 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3,773 283 20,376 4 創鉅有限合夥 100,000 173 12,456 5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636 31 2,232 6 波波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34 2,448 7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29,152 50 3,600 8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691 49,752 總計  1,338,864 2,313 16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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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務 人  鄭雅凌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00○000○000○000○000號
法定代理人  利明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禤惠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源森  
債  權  人  創鉅有限合夥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人 之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債  權  人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以明  
債  權  人  波波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芮緁  
債  權  人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佳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其生活程度應為如後之限制：（一）每月日常生活支出不得逾越政府公告當年度債務人戶籍所在縣市最低生活費標準，並不得有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二）禁止為賭博、投機行為、搭乘高鐵、飛行器、出國旅遊或遊學及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或美容醫療等行為，非緊急必要，不得搭乘計程車。（三）不得買賣不動產，且不得為金錢借貸或投資金融商品（如股票、基金等）。
    理  由
一、按法院得將更生方案之內容及債務人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通知債權人，命債權人於法院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是否同意該方案，逾期不為確答，視為同意；同意及視為同意更生方案之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過半數，且其所代表之債權額，逾已申報無擔保及無優先權總債權額之2分之1時，視為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前條第2項、第3項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次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法院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得不經債權人會議可決，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再按，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60條、第64條第1項前段、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64條之1規定，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10分之9已用於清償時，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債務人財產無清算價值者，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以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5分之4已用於清償時，法院宜認債務人已盡力清償。其次，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公告當地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1.2倍定之。同條第2項亦明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
二、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32號裁定自民國113年3月28日中午12時起開始更生程序，有上開裁定在卷可稽。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於113年9月11日以屏院昭民執玉字第113司執消債更54號函，通知債權人表示意見，惟未獲可決。
三、債務人所提如附表所示之更生方案，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已盡力清償：
　㈠債務人現任職於一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新臺幣（下同）23,539元，有其提出之在職證明書、薪資明細、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爰以23,539元為其每月實際可支配所得，並以之為核算其償債能力之基礎。又債務人於更生開始時，除上開收入外，尚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之保單，該保單價值準備金為8,022元；至其名下雖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104年出廠），惟車齡已9年，依財政部賦稅署106年2月3日台財稅字第10604512060號令修正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計算其現值，顯無清算實益，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及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3年8月15日國壽字第1130082252號函在卷可考。　
　㈡債務人陳報其個人每月生活支出，包括伙食費、交通費、勞、健保費、水電費、通訊費、醫療費及雜支，合計17,068元，雖未提出全部單據以供本院審酌，惟此一數額未逾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3年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之1.2倍即17,076元，應屬可採。其次，債務人目前扶養其母，其母112年申報利息所得1,758元，名下有1輛汽車及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該財產未經變價前無從用以支應日常生活所需，而此扶養義務應由債務人及其手足共2人共同負擔，其母有於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之存款138,285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親屬系統表、戶籍謄本及彰化商業銀行潮州分行113年9月3日彰潮字第1130059號函在卷可憑。則以上開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7,076元為核算標準，債務人應分擔之扶養費為每月7,578元【計算式：（00000-000000÷72）÷2＝7578】，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分擔4,269元，亦屬可採，爰以每月4,269元列計其應分擔之扶養費數額。
　㈢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收入為23,539元，扣除必要生活支出17,068元及扶養費4,269元，僅餘2,202元【計算式：00000－00000－0000＝2202】，尚不足負擔其所提更生方案每月清償之金額2,313元，惟債務人尚有保單解約金8,022元可供攤提作為更生方案每期清償之金額，故每期清償之金額可提高為2,313元。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1規定，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加計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10分之9已用於清償時，法院應認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本件債務人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之還款總額如超過上開餘額之10分之9即149,909元【計算式：（2202×72＋8022）×90%＝149909，不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即應認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而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於履行期間之還款總額為166,536元，多出16,627元，揆諸前揭規定，自可認其已盡力清償。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有固定收入，依其財產收入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且無消債條例第64條第2項所定不得認可之消極事由，其更生方案雖未經債權人會議可決，仍應逕予認可，爰併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就其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附表：更生方案（單位：新台幣/元）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第1至72期，每期（每月）清償2,313元。
2.每1月為1期，每期在15日以前依債權比例給付之。
3.自認可裁定確定之翌月起，分6年，共72期清償。
4.清償比例：12.44%。
5.債務總金額：1,338,864元。
6.清償總金額：166,536元。
7.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案號按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貳、更生方案內容

		


		


		


		




		編號

		債權人

		債權金額

		第1至72期每期清償金額

		6年清償總額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76,341

		305

		21,960



		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31,962

		746

		53,712



		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63,773

		283

		20,376



		4

		創鉅有限合夥

		100,000

		173

		12,456



		5

		二十一世紀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636

		31

		2,232



		6

		波波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34

		2,448



		7

		東元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29,152

		50

		3,600



		8

		和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691

		49,752



		總計

		


		1,338,864

		2,313

		166,536









　　　　　　　　
